
技术要求：

1.未注尺寸见三维数模，未注尺寸公差：尺寸在120以下为±1；尺寸在120到400之间为±3；尺寸在400到1000之间为±5；
2.座椅R点要求：
  1)座椅R点坐标左侧（X=2047.8，Y=-266.4，Z=602.5），右侧（X=2047.8，Y=244.7，Z=602.5）；
  2)按GB 11551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定；
  3)H点公差±12.5mm，靠背角公差±2°；
3.靠背设计角度11°；
4.靠背调节范围：设计位置向前98°，向后0°；
5.外观要求：  
  1）座椅总成蒙皮装配后，造型应挺括、饱满，不允许有破损、污损、皱折等疵病；
  2）座椅总成蒙皮整体缝合应牢固。 针织面料缝距：（8±1）mm；卡条针距是20mm内3针—5针；普通针距是20mm内4针—6针；
       缝纫线末端防止开线，末端重缝最少20mm，缝纫机缝制产生的缝纫线末端进行粘合处理；
  3）护面不允许有明显褶皱、鼓起、缝制弯曲、凸凹、沿周及开孔处的断裂线；
  4）护面外观应无破损、开裂、污垢及缝线开裂等缺陷；
  5）在座椅靠背调角器活动范围内，护板的间隙中不允许有护面鼓包和泡沫外漏；
  6）内部结构（骨架、泡沫等）不能在护面表面顶出痕迹；
6.座椅总成中的金属骨架焊接应牢固、可靠，不得有夹渣、未焊透、裂缝、漏焊等缺陷;
7.座椅总成中各零部件（金属或塑料制品）不允许有影响乘员安全的毛刺、飞边、锐棱等,零部件上的字体或标志不得有污损、褪色等现象;
8.合棉要求：材料为聚醚型聚氨酯泡沫，靠背25%的压陷硬度：（150±15）N；座垫25%的压陷硬度（180±18）N；
  发泡密度：坐垫50～55Kg/m³，靠背45～50Kg/m³；
9.防腐性能：满足Q/FT V042中A类市场腐蚀技术要求的规定，金属骨架外漏处涂漆部分颜色为黑色，盐雾试验144h；
10.座椅总成的系统强度要求需同时满足GB15083《汽车座椅、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》；
11.座椅非金属材料均要求阻燃，阻燃标准符合：GB 8410《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》，水平燃烧速度≤100mm/min；
12.产品实际重量与理论重量差控制在5%以内；
13.汽车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应满足GB/T 30512《汽车禁用物质要求》中的规定；满足Q/FT T013中相应规定并且禁止含有石棉；
14.安全带安装固定点强度满足GB14167《汽车安全带安装固定点ISOFIX固定点ISOFIX固定点系统及上拉带固定点》；
15.CCC标识应符合CNCA规定，CCC标识应缝纫于标识区内，不可脱落；
16.图示乘客二排双人座椅总成-X168100000047与X168100000049、X268100000008、X268100000009共图；

21 X182200000032 安全带锁扣总成 ASSY 2 2 2 2

20 SBS0011073 侧翻座椅侧翻挂钩总成 ASSY 1 1 1 1

19 FTK1-7509 006 侧翻座椅侧翻挂钩固定座 PP 1 1 1 1

18 BFA0000013 自攻钉4.2*13 标准件 4 4 4 4

17 BFA0000024 自攻钉4*10 标准件 4 4 4 4

16 SLT0000274 6480解锁把手 PP 1 1 1 1

15 SLT0000272 6480折叠器（右主动） ASSY 1 1 1 1

14 SLT0000273 6480右主动罩壳 PP 1 1 1 1

13 BSP0000001 拉簧6486 4 4 4 4

12 BFA0000036 销轴6486 4 4 4 4

11
SBS0011107 右侧支腿焊接总成 ASSY 0 1 0 1

SBS0011058 右侧支腿焊接总成 ASSY 1 0 1 0

10
SBS0011106 左侧支腿焊接总成 ASSY 0 1 0 1

SBS0011064 左侧支腿焊接总成 ASSY 1 0 1 0

9 SBS0011045 双人座垫骨架总成 ASSY 1 1 1 1

8 SBS0011093 座垫泡沫本体 ASSY 1 1 1 1

7
SBS0011071 座垫面套总成 ASSY 0 0 1 1

SBS0011099 座垫面套总成 ASSY 1 1 0 0

6 SLT0000428 6480右被动罩壳 PP 1 1 1 1

5 SLT0000272 6480折叠器（右被动） ASSY 1 1 1 1

4 BFA0000863 M10*25外六角组合螺栓 ASSY 8 8 8 8

3 SBS0011076 双人靠背骨架发泡总成 ASSY 1 1 1 1

2
SBS0011038 双人靠背护面总成 ASSY 0 0 1 1

SBS0011097 双人靠背护面总成 ASSY 1 1 0 0

1 X182200000027 安全带卷轴器总成 ASSY 1 1 1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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乘客二排双
人座总成 X268100000008 25.131 与基础型号结构相同，面料不同 主料：织物 T883

辅料：织物T067

3
乘客三排双

人座总成 X268100000009 25.142 与基础型号结构相同，面料不同
主料：织物T067
辅料：织物ZQ-20

2
乘客二排双

人座总成 X168100000047 25.131 与基础型号结构相同，面料相同
主料：织物 T883
辅料：织物T067

1 乘客三排双
人座总成

X168100000049 25.142 基础型号 主料：织物 T883
辅料：织物T0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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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168100000047
A

00 S01 零件新增，图纸下发 王万胜 20241221

项
目

代
码

：
E

V
C

4

特殊特性符号：【1】安全特性；【2】关键特性

1 1 0 0 ¡ À 1

1
0

0
0

¡À
1

1 0 7 0 ¡ À 1

1 0 5 0 ¡ À 1

X=2047.8
Y=244.7
Z=602.5

X=2047.8
Y=-266.4
Z=602.5

1 1 ¡ À

5
4

8
¡À

1

4 7 5 ¡ À

5 6 0 ¡ À

5
7

5
.6

6

4 9 8 ¡ À

6 0 3 ¡ À

2
5

4
¡À

3
0

7
¡À

X=1900
Y=250
Z=151

X=2154
Y=250
Z=151

X=1900
Y=-247
Z=151

X=2154
Y=-247
Z=151

X=2207
Y=-353
Z=151

2 0
A 1

2 0
A 2

2 0
A 3

2 0
A 4 2 0

A 5

A

A

B

B

C C

D D

E E

1 2
+ 0 . 1
 0

A-A

0 . 5 A

B

1 2
+ 0 . 1
 0

B-B

0 . 5 A B

1 6
+ 0 . 1
 0

C-C

0 . 5 A B

C

1 6
+ 0 . 1
 0

D-D

0 . 5 A B C

1 6
+ 0 . 1
 0

E-E

0 . 5 A B C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



技术要求：

1.未注尺寸公差依图中公差表执行，未注尺寸见三维数模；

2.焊接外观应平整、光滑，焊点均匀、牢固，不允许有漏焊、虚焊、开焊、脱焊、气孔、裂纹、烧穿及未焊透、

  表面焊渣等缺陷，飞溅应消除，满足GB-T12429-1990的标准；

3.烧焊熔入深度0.3mm以上，焊缝强度不低于母材；

4.焊接部位必须为实焊，图纸标注焊接长度均为实际长度，实际焊接长度=有效焊接长度+工艺焊接长度；

5.所有匹配部件应避免变形;

6.焊接质量满足以下要求： 

  破坏试验:基材撕裂，焊缝不得脱开；

  熔深切片试验:焊缝厚度≥0.7Smin，熔深≥0.12Smin;

7.汽车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应满足GB/T 30512-2014《汽车禁用物质要求》中的规定；

8.产品实际重量与理论重量差控制在5%以内；

9.骨架总成黑色电泳防锈处理，符合汽车座椅防锈要求，防锈等级FX1，试验时间≥48h；

10.焊接螺母的焊接强度应满足下表要求：

11.电泳后零部件零件号：******零部件名称：******；

12.图示为L件，对称件为R件，零部件名称：xxxxxx，零件号：xxxxxx。

技术要求：

1.本零件为塑胶件，未注尺寸公差参考塑胶件图中公差表执行；未注尺寸见三维数模； 

2.零件表面应平整，不允许有影响强度、使用性能及外观的波纹、凹陷、开裂、气

泡、缩痕、划痕等缺陷,分模线处无飞边；

3.燃烧性能满足GB 8410-2006《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》,燃烧速度≤100mm/min；

4.气味性满足BAS-455《汽车内饰件气味性试验方法》；(仅适用北汽）

5.挥发性有机物满足BAS-451《汽车内饰件散发性技术条件》的规定；（仅适用北汽）

6.冷凝组分应满足BAS-452《汽车内饰件冷凝组分试验方法》的规定；（仅适用北汽）

7.汽车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应满足GB/T 30512-2014《汽车禁用物质要求》的规定；

8.耐光色牢度要求：250小时试验后的样件外观（目视观察）无粉化、起泡、开裂等现象；灰度等级≧4级；

9.耐温变性能要求：在试验高温：（100±3）℃、低温-40℃/（22±2）h及高低温湿热交变下，试样不得

出现开裂、变形、发粘、功能失效等异常现象

10.塑料件与标准色板之间的色差：△E<0.8；【2】

11.未注工艺圆角R0.5,允许拔模角度0.5°-1°；不应有影响装配安全性、外观或功能的毛刺、飞边和尖角；

12.塑料件材料性能满足BAS-344《汽车用PP类材料》的要求；（仅适用北汽）

13.零件的纹理和色彩应符合北汽样板；塑料件皮纹区域按皮纹样本；

14.塑料件未注要求符合标准BAS-318；（仅适用北汽）

15.标识类应满足BAMS-040《汽车产品零部件标识规定》的要求；

16.软皮强度要求：靠背调节耐久试验过程中及结束后，软皮不应出现破裂、脱落等问题；

17. 产品实际重量与理论重量差控制在5%以内。

技术要求:

1.未注尺寸见三维数据;

2.弯曲后起皱高度≤1.0mm;

3.管的内外表面应光滑,不得有裂纹,裂缝,重皮,扭曲,过酸洗

   残留氧化皮及其它妨碍使用的缺陷;

4.不允许有影响装配安全性,外观或功能的毛口和飞边

5.汽车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应满足GB/T 30512-2014《汽车禁用物质要求》中的规定；

6.产品质量满足 GB 15083—2006《汽车座椅、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》

   中3.1.1“允许质量差在批准座椅型式的座椅质量的5%范围内”。

技术要求:

1.材料:SWRCH22A;

2.表面涂油处理;

3.未注倒角:0.5×45°;

4.未注表面粗糙度为:         ;

5.未注尺寸公差参照GB/T1804-2000公差m级;

6.汽车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应满足GB/T 30512-2014《汽车禁用物质要求》中的规定。

技术要求:

1.根据零件的物理性能应达到如下要求：（以下要求需参考顾客输入值进行更改）
  表观芯密度：≥40kg/m 3   GB/T 6343-2009；(头枕及扶手的密度为50kg/m3）
  拉伸强度：≥100kPa          GB/T 6344-2008；
  断裂伸长率：≥80%           GB/T 6344-2008；（头枕及扶手的伸长率50%）
  回弹率：≥55%                 GB/T6670-2008方法A；
  撕裂强度：≥2N/cm           GB/T10808-2006；
  75%压缩永久变形：≤10%（干态）    GB/T6669-2008；

2.燃烧性能满足GB 8410-2006《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》,燃烧速度≤100mm/min；

3.气味性满足BAS-455《汽车内饰件气味性试验方法》；(仅适用北汽）

4.挥发性有机物满足BAS-451《汽车内饰件散发性技术条件》的规定；（仅适用北汽）

5.冷凝组分应满足BAS-452《汽车内饰件冷凝组分试验方法》的规定；（仅适用北汽）

6.汽车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应满足GB/T 30512-2014《汽车禁用物质要求》的规定；

7.气囊区域的泡沫禁止修补；（仅用于带气囊的泡沫件）

8.在自然条件下目视观察，产品不得出现可视的、明显的外观损坏，如褶皱、

  变形及缺料现象，色泽应基本均匀一致，不允许有斑点、大面积色块、明显杂质；

9.未注内/外圆角半径最小为3mm；

10.包括公差在内的零件要求以图纸为准，未注尺寸参考三维数模；

11.分模线

12.零件应用冷熟化工艺制造；

13.     标示截面须作检验卡板；

14.标识类应满足BAMS-040《汽车产品零部件标识规定》的要求；

15. 产品实际重量与理论重量差控制在5%以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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